
 

 

附表 

 

特定目的說明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個人資料 

利用之期間 

 

個人資料 

利用之地區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 

 

個人資料 

利用之方法 

 業務類別 業務特定目的及代號 

 

共通特定目的及代號 

 

一、證券、期貨、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相關業務 

一六六 證券、期貨、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相關業務 

 

○四○ 行銷 

○五九 金融服務業依法令規定及金

融監理需要，所為之蒐集處理

及利用 

○六○ 金融爭議處理 

○六一 金融監督、管理與檢查 

○六三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

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

用 

○六九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

係管理之事務 

○九○ 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 

○九一 消費者保護 

○九八商業與技術資訊 

詳如相關業務申請書或契約書

之內容，並以本公司與客戶往

來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及

自客戶或第三人處(例如；財團

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所實

際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範圍

如下： 

1.識別類 

姓名、職稱、住址、工 

作地址、聯絡資訊、憑證序號、

其他任何可辨識資料本人者、

金融機構帳務號碼、身分證統

一編號、稅籍編號、護照號碼

等(C○○一、C○○二、C○○三) 

本公司得利用

左列個人資料

直到下述事件

最後發生時

點: 

(1)左述目的

不再適用或相

關； 

(2)本公司無

須依相關法令

或內部規則要

求保存個人資

料； 

(3)個人資料

本公司使用左列

個人資料之地區

為中華民國、法

國、及本公司或任

何對象營業或維

護資料處理設備

所在之任何國家

或地區。 

 

本公司得向下列對象揭露個人資料，並

由下列對象使用個人資料： 

(a)顧問或其他向香港商法國興業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或關係企業

（香港商法國興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

北分公司之總公司/法國興業銀行/國際

金融業務分行等）提供服務之人； 

(b)香港商法國興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分公司之總公司、分公司及關係企

業（法國興業銀行台北分行/國際金融業

務分行蒐集個人資料時）； 

(c)中華民國、法國、或任何其他本公

司營業所在或維護資料處理設備所在之

管轄區域之主管機關、司法機關或其他

符合個人資料

保護相關法令

以任何自動化

或其他非自動

化之方式蒐

集、處理、利

用、傳輸及揭露

個人資料（包括

使用電子檔案

及/或紙本）。 

 

二、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

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

業務（如：其他經主管機

關核准辦理之業務，包括

但不限於經主管機關核准

辦理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業

務） 

 

一八一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

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

務（如：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

辦理之業務，包括但不限於經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衍生性

金融商品業務） 

 

三、其他諮詢與顧問服務 

 

 

一八二 其他諮詢與顧問服務 



 

 

 一○四 帳務管理及債權交易業務 

一二○ 稅務行政 

一二九 會計與相關服務 

一三五 資(通)訊服務 

一三六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 

一三七 資通安全與管理 

一五○ 輔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 

一五七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 

一七三 其他公務機關對目的事業

之監督管理 

一七七 其他金融管理業務 

一八一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

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一八二 其他諮詢與顧問服務 

 

2.特徵類 

性別、出生年月日、出生地、

國籍等(C○一一) 

3.家庭情形 

婚姻狀況、配偶或同居人姓名

等(C○二一) 

4.社會情況 

住家及設施、財產、職業、執

照或其他許可等(C○三一、C○

三二、C○三八、C○三九) 

5.財務細節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負

債與支出、信用評等、貸款、

外匯交易紀錄、財務交易等(C○

八一、C○八二、C○八三、C○八

四、C○八五、C○八六) 

6.商業資訊 

商業契約、關於交易、商業、

法律或其他契約等(C一○一、C

一○二) 

7.其他各類資訊 

書面文件之檢索、無法歸類之

信件、檔案、報告或電子郵件

等(C一三一、C一三二) 

 

不再是本公司

執行業務所必

須； 

(4)契約中關

於保存個人資

料之規定不再

適用。 

 

政府機關； 

(d)您與本公司進行金融交易之任何相

關參與機構、避險交易提供人、信用保

險提供人、或其他風險保障提供人，或

與該交易相關之本公司權利及義務之任

何受讓人（包括可能的參與機構、受讓

人、避險交易提供人或風險保障提供

人）； 

(e)任何可能取得本公司資產及債務之

全部或一部之人、任何可能參與本公司

合併或類似情況之人； 

(f)與本公司業務有關之其他銀行及機

構（包括通匯行、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及

市場、台北集中保管結算所、財團法人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金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台北票據交換所、信用評等

機構及其任何相關之繼任者）； 

(h)依法令規定或任何法院或法庭命令

而必須向其揭露之任何他人；及 

(i)本公司為了有效經營業務及進行交

易而認為必要之人。 

 


